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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条文说明扩展】 

“采用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其总用水量的比例”指项目某部分杂用水采用

非传统水源的用水量占该部分杂用水总用水量的比例，且非传统水源用水量、总

用水量均为年用水量。设计阶段的年用水量由设计平均日用水量和用水时间计算

得出。设计平均日用水量应根据节水用水定额和设计用水单元数量计算得出，节

水用水定额取值详见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按利用市政再生水申报的项目，未利用市政再生水，且无法提供中水用水协

议或者仅为远期规划的市政再生水时，本条不得分；按自建再生水申报的项目，

建筑中水或雨水回用系统未配套建设时，本条不得分。 
非传统水源的选择与利用方案应通过经济技术比较确定： 

第1款，雨水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水资源，具有时间分布不均匀和原水水质相

对较优的特点，适合于间歇性利用或季节性利用，比如用于绿化灌溉、车库及道

路冲洗、洗车用水、景观水体补水、冷却水补水等用途。项目设计有雨水调蓄池

时，可在调蓄容积上增加雨水回用容积作为杂用水水源使用。绿化灌溉用水采用

非传统水源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绿地灌溉水质》GB/T 
25499 的要求；车库及道路冲洗、洗车用水采用非传统水源时，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的要求； 
当雨水回用系统与雨水调蓄系统合用蓄水设施时，蓄水设施需要在同一时间兼

顾雨水回用与调蓄功能时，需要考虑二者所需容积的叠加。应根据项目所在地降

雨气象资料和雨水回用需求，通过水量平衡分析，确定调蓄和回用的蓄水容积分

配及排空方案，在不影响发挥雨水调蓄功能的前提下，满足雨水回用系统的储水

需求。 
对于年均降雨量大且大雨时间集中的地区，雨水回用系统与雨水调蓄排放系统

如共用蓄水容积时，应通过管理手段，确保发挥雨水调蓄和回用的功能。如在降

雨场次少的旱季，在不存在需要调蓄控制的大雨的时段，蓄水设施可以不排空，

为回用储存更多的雨水；在降雨量大且大雨频繁的雨季，室外杂用水需求小，雨

水池转为调蓄功能，需要及时（雨后12h内）排空所需的调蓄容积，确保实现雨

水调蓄，此时段雨水收集量和回用量要予以扣减，应设计雨水调蓄所需的排水设

施（12h排空）、和季节性水位控制策略，并应制定相应的运行管理规定和操作

手册等。 
第2款，中水和全年降水比较均衡地区的雨水适合于全年利用，比如冲厕等用

途。冲厕采用非传统水源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

水水质》GB/T 18920 的要求。 
第3款，全年来看，冷却水用水时段与我国大多数地区的降雨高峰时段基本一

致，因此收集雨水处理后用于冷却水补水，从水量平衡上容易达到吻合。使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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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水源替代自来水作为冷却水补水水源时，其水质指标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标准》GB/T 29044 中规定的空调冷却水的水质要求。 

【具体评价方式】 

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评价。不设置冷却补水系统的项目，第

3款可直接得分；项目的空调系统由申报范围外的集中能源站提供冷源时，若能

源站设有冷却补水系统，但未利用非传统水源作为冷却水补水或利用率不满足第

3款要求时，第3款不得分。 

预评价查阅水资源利用方案，非传统水源利用计算书（需要包含杂用水需用

水量、非传统水源可利用量、设计利用量、补水水源等相关水量估算及水平衡分

析），给水排水施工图设计说明（应落实水资源利用方案的内容，需要包含非传

统水源来源说明）、处理设备工艺流程图和详图、供水系统图及平面图等施工图

设计文件，中水用水协议（采用市政再生水时）。 

评价查阅预评价方式涉及的竣工文件，水资源利用方案，非传统水源利用计

算书，中水用水协议（采用市政再生水时）。已投入使用的项目，尚应查阅非传

统水源用水量记录、非传统水源水质检测报告。 

 
 




